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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修正法案作業程序】 

1.請提案單位未正式提案前，先召集有關單位研議（草案），充份溝通討論凝聚共

識。 

例：研發處新訂「研究生出國發表論文補助規定」，於研發處處務會議先提案，並邀

請院長、碩士班系主任等有關主管研商討論。 

2.前揭會議作成紀錄後，再簽請校長核示。 

3.奉 校長核示後，請提案單位將提案資料提送會議承辦單位。 

 

 

【新訂、修正法案提案格式及範例】 

一、新訂法規請參閱提案一。 

二、修正法規請參閱提案二。 

 

提案一：教務處提案 

案由：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獎勵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擬於學生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納入獎勵作業要點，以便有效提升教學活動意見

調查填答率至 90%以上。 

二、 本案經 103.04.21(一)教學卓越計畫第三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 草案如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獎勵作業要點」草案說明 

源起：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期中審查意見建議，本校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率應該要大幅提

昇，以便讓教學認真教師得到肯定。 

目的：擬訂定「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獎勵作業要點」，鼓勵學生於網路選課前完成教

學活動意見調查，以進而將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填答率提升至 90%以上。 

原則：填答率優異之班級，可參加抽獎，獲得獎勵金額。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為鼓勵教學優良教師得到更多肯定，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期末

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獎勵作業要點」 

目 的 

第二條 

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及進修部教務組。 
主 辦 單 位 

第三條 

獎勵對象:全校學生(日間部及進修部大學生)。 
獎 勵 對 象 

第四條 
本獎勵以填答率優異之班級為單位，每學期辦理一次，獎勵名額及金

額如下，獎勵活動實施方式另行公告之： 

獎 勵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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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明 

(一) 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班級填答率達『100%』之班級可參加抽

獎，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 4 千元整，共抽 10 名，總金額新台幣

4 萬元整。 

(二) 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班級填答率達 80%以上之班級可參加抽

獎(排除已獲獎班級)，每名頒發獎金新台幣 1 千元整，共抽 20

名，總金額新台幣 2 萬元整。 

第五條 
本校在學學生於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填答期間完成該學期所有修

習課程之期末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問卷，方得計入班級填答率。 

填答率限制 

第六條 
本要點之獎勵金額及名額得視經費狀況予以調整。 

獎勵金額及 

名額調整 

第七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 

決議： 

 

提案二：圖書館提案 

案由：修正「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前次修正公告後，本校老師提出意見，建議修正本校「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部

分條文文字。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14 日(一)「102 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依據及目的)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能充分利用本校

圖書館之軟硬體設施，以達

支援教學研究、培養學生閱

讀習慣及提升自學能力之目

的，爰依據「大學圖書館設

立及營運基準」第五條、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二條，設置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制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

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第一條(依據及目的) 

為能充分利用本校圖書

館之軟硬體設施，以達

支援教學研究、培養學

生閱讀習慣及提升自學

能力之目的，爰依據

「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

運基準」第五條，特設

置「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圖書館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並制定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增加校名全稱及

補充法源依據。 

第三條（召開會議）  

本會每學年由主任委員召開

會議至少一次，必要時得由

第三條（召開會議） 

本會於必要時，由主任

委員召開會議，並得由

訂會期與開會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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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分之一以上委員之連署，

召開臨時會議。  

三分之一以上委員之連

署，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主席與執行）  

本會由校長負責召集暨主持

會議，置秘書一人，由圖書

館讀者服務組組長兼任之，

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本會

行政業務暨執行本會決議事

項。主任委員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

之。 

第五條（主席與執行） 

本會由校長負責召集暨

主持會議，置秘書一

人，由圖書館組長兼任

之，承主任委員之命，

負責本會行政業務暨執

行本會決議事項。主任

委員因故不能主持會議

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

之。 

文字補正。 

 

【現行條文】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6 日 (91) 德圖通字第 002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15 日 (92) 德圖通字第 004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5 日 (95) 德圖通字第 001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6 日 (96) 德秘通字第 003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10 日 (97) 德圖通字第 001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5 日 (98) 德圖通字第 001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7 日 (98) 德圖通字第 004 號函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1 日 (102) 德圖通字第 002 號函修正公布 

第一條（依據及目的）  

為能充分利用本校圖書館之軟硬體設施，以達支援教學研究、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及提升自學能力之目的，爰依據「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五條，特設置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制定設置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第二條（委員會組成）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置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圖書館館長兼任

之。由各院、碩士班、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推舉專任教師代表各一人；專科

部、大學部及碩士班推舉學生代表各一人；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

發展處、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計室、人事室、推廣教育中心、進修部及

進修學院推舉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選任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召開會議）  

本會於必要時，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並得由三分之一以上委員之連署，召開臨

時會議。  

第四條（任務）  

本會討論之事項以研討圖書館之重大興革事項為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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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發展方向之策略規劃。  

二、圖書館經費分配之原則事項。  

三、圖書館館藏與服務之原則事項。  

四、圖書館與讀者間之溝通原則事項。  

五、其他建議事項。  

第五條（主席與執行）  

本會由校長負責召集暨主持會議，置秘書一人，由圖書館組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

之命，負責本會行政業務暨執行本會決議事項。主任委員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

主任委員代理之。 

第六條（要點之修訂）  

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由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 

 

 


